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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任务来源、必要性和可行性 

1.1 项目背景 

商用电磁灶是商业厨房市场最新发明的一种新型炉具。商用电磁灶顾名思

义指的是应用在商业厨房的电磁灶，具备节能、环保、安全、舒适、安全、无

明火、利于厨师健康、加热时间短、炒菜快等优点，更被人们誉之为“烹饪之神”

和“绿色炉具”。商用电磁灶和家用电磁炉的最大差异是：功率大，且是 220V交

流转变成直流，实现方法简单。商用电磁灶是圆底锅，并且功率达到了 35kW，

选材和控制模式与家用电磁炉是完全不同的，属于商用工业级产品。具备家用

电磁炉无法比拟的稳定性和耐用性。正常使用，可连续工作 10年（10万小时）

以上。商用电磁灶的温度在 15秒内可以温升到 300℃。温升速率高于油炉及气

炉。商用电磁灶与传统明火锅炉的区别是环保：无燃烧废气排放、不消耗氧气、

无噪音、无污染、省能源。目前，商用电磁灶产品已经成熟上市销售，相关的

国家安规标准已在起草中，但是相关能效限定值的标准缺失，市场上销售的产

品能效高低差异较大，低能效产品大量涌入市场，不利于节能。商用电磁灶的

生产缺乏规范的标准进行指导。制定商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国家标

准，对于商用电磁灶的生产、制造和使用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将有助于商用

电磁灶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市场的规范化，为节能认证、能效标识和能效评价

提供实施依据，同时也可为商用厨房设备行业提供绿色、高效、可靠的技术保

障。 

2015年我国商用电磁灶需求量增长到 105.15万台 ，规模达到 50亿元以上，

预计商用电磁灶未来需求量年增速将保持在 24%-27%左右。目前，国家针对家

用电磁灶产品有一系列成熟标准，如：GB/T 23128-2008《电磁灶》、GB 

4706.29-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便携式电磁灶的特殊要求》、GB 

21456-2008《家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但是商用电磁灶产品相

关标准却一直缺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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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研制商用电磁灶的安全和产品标准，本项目的实施，能够促进商用电磁灶产

品标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1.2 任务来源 

为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的实施，提高商用电磁灶的能源利

用效率，推动节能技术进步，提升小家电产品的市场和国际竞争力，由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共

同提出，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商用电磁灶能效标准被正式列入了2014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计划号 20141758-Q-469。该标准由全国能标委技

术归口，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以及行业的主要研究、质检机构和重点企业共同

起草。 

1.3标准编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3.1必要性分析 

1)符合国家节能减排宏观政策的方向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中明确提出要坚

持节能优先，降低能耗；攻克主要耗能领域的节能关键技术，大力提高一次能

源利用效率和终端用能效率。结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焦

点问题，我国提出到 2020 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05 年

下降 40％～45％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并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

家方案》中指出：制定和完善主要耗能设备能效标准、完善主要耗能行业节能

设计规范等是健全节能法规和标准、建立低碳发展评价体系的重要环节。 

提高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水平是实现节能减排最直接的手段。本项目结合新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从标准化角度探究商用电磁灶产品性能评价指标的科学性，

产品能效数据指标的合理性，以达到重点用能产品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对产品能

效发展的引导价值、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目标。 

2)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近年国际石油价格急速飚升，使中国各行各业的燃料消耗成本越来越大，

国家节能减排综合管理整治工作深入开展，绿色、节能、环保型产品将逐渐成

为大势所趋。据商务部统计，到 2010 年中国节能环保产品的市场容量将突破

3000亿元每年，而大功率商用电磁灶在节能方面优势尤为突出，比传统燃油灶



 

2 

 

具节能 50%，比液化气灶节能 60%，真正的为企业、家庭省钱赚钱，并可为人

类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油、气、煤等。无热辐射、无烟、无灰、无污染，不产生

CO、CO2、SO3等有害物质，是名副其实的环保商用厨房产品。2015 年我国商

用电磁灶需求量增长到 105.15万台 ，规模达到 50亿元以上，预计商用电磁灶

未来需求量年增速将保持在 24%-27%左右。 

商用电磁灶采用的是无明火烹调方式，且是 220V（或 380V、110V）交流

转变成直流，实现方法简单。具备家用电磁炉无法比拟的稳定性和耐用性。正

常使用，可连续工作 10年（10万小时）以上。商用电磁灶的温度在 15秒内可

以温升到 300℃。其产品的安全性和能效水平直接影响了商业厨房行业的耗能

水平。 

制定和完善商用电磁灶产品的能效标准是健全节能标准、建立商用厨房设

备能效评价体系的重要环节。需要针对商用电磁灶产品实行强制性能效标准标

识制度、节能产品认证等一系列节能措施。 

3)契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促进节能产品推广 

本项目的研究可以满足商用厨房设备及商用电磁灶产品的能效评价需求，

可以保证商用电磁灶的能效水平，也有利于防止商用电磁灶生产和贸易领域的

欺诈行为, 完全契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能效标准是推动行业能效水平提高的重要支撑条件，能效标识制度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用电能效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企业在技术研

发的不断投入，近年来，国内商用电磁灶能效技术水平发展迅速。但目前没有

相应的能效标准能完全覆盖商用电磁灶产品。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节

约能源法》和我国相关节能政策，鼓励高效安全商用电磁灶产品的发展，迫切

需要对商用电磁灶产品制定专门的能效标准。 

4)完善国家标准体系，促进标准化工作与国际接轨 

目前，国家针对家用电磁灶产品有一系列成熟产品标准，如：GB/T 

23128-2008《电磁灶》、GB 4706.29-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便携式

电磁灶的特殊要求》、GB 21456-2008《家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但商用电磁灶产品的相关标准却一直缺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和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已经立项制定商用电磁灶的安全和产品标准，本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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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促进商用电磁灶产品标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商用电磁灶产品的相关标准，商用电磁灶能效标准亟

需尽快修订。该标准的制定将填补国际和国内对商用电磁灶产品能效指标评价

标准的空白，使我国的商用电磁灶标准体系更加完善，同时，还有助于我国向

IEC 提出商用电磁灶标准的立项提案。实现能效标准与关联国标的一致性、与

关联国外标准的良性接轨。 

5)预期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 

2015年我国商用电磁灶需求量增长到 105.15万台，预计商用电磁灶未来需

求量年增速将保持在 24%-27%左右。在新的能效标准实施后，一方面能促进商

用电磁灶在商用厨房设备中的应用，取代传统的燃煤和燃气商灶，另一方面，

也可极大的促进该类产品自身节能技术的提高，按照未来 5 年内提高商用电磁

灶平均能效水平 5%计算，每年至少可为商业厨房行业节约 0.5亿千瓦时能耗，

约合 6000万吨标准煤。 

新的能效标准有利于实现商用电磁灶产品的有效节能，带动商用厨房行业

综合能效水平的整体提高，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有利于国家节

能法规政策的贯彻落实，推进节约型社会的建设；有利于激励制造企业向节能

生产经营方面的转型和升级，促进企业规模化应用节能技术，提高企业市场竞

争力，并将企业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与产品质量、社会信誉结合起来，提高企

业的节能生产和服务意识。 

综上所述，本项目所制定的标准在我国现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范

围内。基于能效标准数据的时效性、商用电磁灶产品能效指标评价的科学性，

结合新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对商用电磁灶产品能效标准进行立项制定意义重大，

工作亟待开展。修订的能效标准将对商用厨房行业的深度发展、企业的产品性

能优势刺激带来的竞争力提升，起到积极地引导作用。 

1.3.2可行性分析 

1)行业发展态势良好 

中国是人口大国，目前商用电磁灶产销量已居世界第一位，商用电磁灶产

业发展迅猛，同时也是耗能大户。迫切需要严格规范和管理商用电磁灶产品的

能效等级，并促进行业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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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目前大功率电磁灶销售额的 70%以上来自于餐饮业，目前大

功率电磁灶的市场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北和中南地区。 

企、事业单位

、组织机构

13.0%

其它应用领域

4.0%
特殊场合

12.0%

餐饮业

71.0%

 

（a）目前的行业分布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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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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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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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

18.0%
华东

48.0%

 

（b）目前的市场分布 

图 1 商用电磁灶的行业与市场分布情况 

目前，国内的商用电磁灶厂家大约有 100 多家，主要集中在广东、山东等

省份。主要品牌有：赛米控 Semikron（佛山市赛米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金

肯 JINKEN（深圳市金肯科技有限公司）、厨中厨（东莞市精诚电能设备有限公

司）、翼迈 EMI（上海天剑电磁技术有限公司）、伊立浦（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永尚 WINMOST（东莞市永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环球炉业（环

球炉业(深圳)有限公司）、华磁（山东华磁节能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华杰（山

东华杰厨业有限公司）等。 

国外电磁灶功率一般在 8kW 以下，以平面灶为主。四头平面灶的出货量非

常大；国内炉灶功率较国外商用产品的功率大，一般在 25kW 以下，并且以凹

灶居多。这都是基于国内爆炒等饮食习惯的基础上的。大功率电磁灶的应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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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一般为：宾馆，酒店，中西快餐业，火车餐车，轮船餐厅，部队、企业、机

关食堂，火锅店和袋装油炸食品电磁加热设备等，商用电磁灶市场近年来一直

呈稳定增长态势。随着节能政策的逐步推进以及公共场所和商业建筑内无明火

要求等规定的实施，其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2)产品节能技术和能效评价技术已成熟 

商用电磁灶采用高频电磁感应加热技术的原理，是通过整流电路将交流电

整流变成直流电，再将直流电转换成频率为 20-40KHz 的高频高压电流。电流

通过电磁感应线圈时，会产生磁场，磁场内的磁力线通过被加热的金属容器，

就会在容器表面产生强大的涡流，使容器本身快速发热，并迅速提高容器内物

质的温度，达到加热目的。由于感应线圈与被加热金属并不直接接触，能量通

过电磁感应进行传递，热效率高达 90%。目前，商用电磁灶虽然缺失相关的国

家标准，但是，基于家用电磁灶产品的能效评价技术已经成熟，使得商用电磁

灶的有比较成熟的技术和测试方法可以借鉴。 

目前，美的等主流企业和检测机构有大量产品基础数据，可为商用电磁灶

能效标准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同时，商用电磁灶产业的快速发展，有效促进

了产品的技术积累和产品能效标准评价系统的深入发展，为制定强制性国家标

准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储备。 

3)承担团队技术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 

标准制定工作的承担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标

准化科研机构，是我国专门从事标准化理论、方法和标准化发展战略、综合性

基础标准化、质量与环境标准化、信息技术标准化、资源与环境标准化的国家

级标准化科研中心，接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直接领导。同时，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也是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合理用电分技术委员

会秘书处的挂靠单位。 

标准制定工作的承担单位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是美的集团旗

下一家集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 CNAS 认可实验

室、CNIS 认可微波炉能源效率检测实验室，是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

地。依托美的集团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围绕节能、环保、智

能等方向开展微波能技术、变频技术、电子技术、能效技术、传感技术、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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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材料技术、功能技术、理化技术、风道技术等价值创新研究和产品开发。

产品覆盖微波炉、大烤箱、小烤箱、吸尘器、烟机、燃气灶具、商用电磁灶、

消毒柜、面包机等产业，是目前全球最具规模的厨房电器供应商。公司国内分

别在顺德、苏州、芜湖设有三大生产基地，海外建有白俄罗斯生产基地，员工

超过 1.1 万人，销售规模超过 100 亿。位于顺德的微波电器工业园，拥有行业

最完整的微波炉和厨房电器产业链，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和厨房电器制造

基地。 

项目承担单位负责了微波炉、吸油烟机、燃气灶具等多项厨房电器产品的

现行能效标准的制定，同时还是商用电磁灶产品标准、安全标准的主导起草单

位，在厨房电器类产品能效标准的起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有条件承

担本标准的修订工作。 

项目将邀请三家以上单位共同合作，同时邀请国内主要生产厂商以及高校

研究院等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制定商用电磁灶能效标准，确保标准起草的公正公

平。 

4)项目将接受严格的监督，保证顺利实施 

本标准的修订完成，正式发布实施后，将接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等

部门的实时监督。项目预算经费将主要来源于标准起草负责单位的共筹，确保

修订工作顺利完成。修订的新标准正式发布实施后，将接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局等部门的实时监督。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监督和审查，保证本项目的顺利

实施。 

2 工作简况 

2.1 行业调研和准备工作 

2014 年 10 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组织相关人员赴广东商用电磁灶主产区

进行调研，先后走访了美的集团、广东合胜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就产品

能效状况进行调研。 

2015年 5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再次组织相关人员赴长三角地区进行调研，

先后走访了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生产企业。 

2016年 3月，全国能标委就商用电磁灶能效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研，具体

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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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生产企业数量、企业名称和企业规模： 

（2）各企业的产品类型及不同产品类型所占比例； 

（3）各种类型及规格产品的能效、价格、产量、生产能力； 

（4）各种类型及规格产品的国内销售量和出口量； 

（5）企业对节能型电磁灶的态度和看法，通过对企业的调查分析我国节能

电磁灶的发展进行预测分析； 

（6）企业对能效指标及其测试方法的意见和建议。 

项目组共收到 8 家电磁灶主要生产企业的反馈问卷，经过分析整理，总结

出包括：节能灶的概念；能效指标的确定；能效测试方法等问题和相关意见和

建议，为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2.2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2014年 10月 18 日，在广东南海召开了首次会议，会议成立了标准起草组，

确定了能效等级数量及含义，包含产品及分类；确定了下一步工作计划，主要

开展产品能效调研、试验方法验证等工作。 

2.3第二次工作组会议 

2015 年 5 月 19 日在江苏常州召开第二次工作组会议，针对标准涉及的产

品范围，不同类产品能效等级的一致性问题，产品规格对能效水平的影响，能

效测试方法的调整等标准研制的核心技术问题进行了讨论，进一步确定了标准

编制原则。 

2.4第三次工作组会议 

2016 年 4 月 20 日，在沈阳召开了第三次工作组会议，会议借助全国商用

厨具标委会年会及换届会议的机会，宣传能效标准的编制进展，并邀请更多的

电磁灶生产企业参与标准的编制和能效数据的收集工作。 

2.5第四次工作组会议 

2017年 5月 6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工作组会议，会议对产品范围、能

效分类分级、测试方法和标准锅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要求制定企业再次

提供测试数据以便确定能效等级。 

2.6第五次工作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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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9月 9 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五次工作组会议，会议对标准征求意见

稿进行了讨论，并最终定稿。同时确认了标准锅的定制等相关内容。 

3 标准编制原则 

3.1编写结构要求 

符合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3.2标准内容编写 

符合 GB/T 24489-2009《用能产品能效指标编制通则》。 

3.3最低能效限定值 

参考商用电磁灶产品行业标准 SB/T 10548-2009《商用电磁灶》中的相关要

求。 

3.4 具体编写原则 

结合行业实际情况，使编制的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并满足下列规则：  

a) 从用户的角度看，对产品功能没有负面影响； 

b) 不会对健康、安全性和环境有不利的影响；  

c) 不会对消费者有负面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对产品承受力和生命周期成本；  

d) 不会对产业中的产品结构和市场份额有负面影响；  

e) 不会加给制造商过多的管理性负担。 

4 主要数据分析及指标论证 

根据标准规定的测试方法：在特定的试验条件下，首先将水银温度计从配

锅盖孔中放入锅内中心位置，水银部分浸入水中距离锅底 10mm 处，启动电磁

灶并调至最大档位，把配锅内的一定质量的水从 15±1℃加热至水的温升接近

（75±1）℃的范围，最后关闭电磁灶，同时记录消耗的电能量，并读取 1min

内水银温度计的最高温度读数。以初次测试记录的电能值 E 为依据再重复上述

过程两次，以三次热效率的平均值作为该产品最终热效率值。 

依据热效率计算公式： 

%100
106.3

t)(
6

332211 





E

mcmcm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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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η ——热效率，%； 

c1 ——水的比热容，取4.18×10
3，单位为焦耳每千克开尔文[J/(kg·K)]； 

m1 ——水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c2 ——配锅的比热容，单位为焦耳每千克开尔文[J/(kg·K)]，铁锅取0.46×10
3，

铝材取0.92×10
3； 

m2 ——配锅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c3 ——锅盖的比热容，单位为焦耳每千克开尔文[J/(kg·K)]，按0.46×10
3计算； 

m3 ——锅盖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E ——消耗的电能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Δt ——温升，单位为摄氏度（℃），Δt = t2 - t1。 

运用上述公式，对 30 个批次商用电磁灶进行了热效率检测，统计结果共有

40%批次产品能效等级为 1级，50%批次产品能效等级为 2级，10%批次产品能

效等级为 3级，测试结果见表 1，能效等级分布见图 2（按照 SB/T 10548-2009

中的能效等级参数）。 

表 1 产品能效等级 

序号 热效率 能效等级 序号 热效率 能效等级 

1 91.11% 1 16 87.16% 2 

2 86.09% 3 17 90.31% 1 

3 92.01% 1 18 88.24% 2 

4 91.24% 1 19 87.34% 2 

5 88.35% 2 20 92.52% 1 

6 91.42% 1 21 89.36% 2 

7 90.12% 1 22 87.62% 2 

8 89.35% 2 23 88.56% 2 

9 87.73% 2 24 92.36% 1 

10 84.46% 3 25 85.63% 3 

11 87.61% 2 26 88.31% 2 

12 87.34% 2 27 93.12% 1 

13 91.11% 1 28 91.33% 1 

14 89.31% 2 29 88.52% 2 

15 87.32% 2 30 91.22% 1 

(注：以上能效等级是按照 SB/T 10548-2009 中的能效等级参数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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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产品能效等级分布 

 

对 5个批次商用电磁灶进行了待机功率的检测，结果见表 2。 

本次测试试验条件为： 

1、在无强制空气对流的环境中进行试验； 

2、环境温度：20℃±2℃； 

3、相对湿度：45%～85%； 

4、大气压力：86kPa～106kPa； 

5、电源电压：频率为：50Hz±1Hz，电压：额定电压±1%。 

本次测试测温设备为常用水银温度计，测试容器为商用电磁灶制造商提供

的配锅。 

表 2 产品待机功率 

序号 待机功率/W 

1 5.8 

2 8.4 

3 11.9 

4 10.7 

5 9.6 

 

通过测试，结合式（1）以及标准条款的分析和实际操作中经验的总结发现，

以下因素将影响着测试结果： 

 配锅差异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每个生产厂生产的配锅质量参差不齐，杂

质含量无法控制，必将造成比热容难以界定，影响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及

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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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温测量点的放置，标准规定温度计必须放置在锅的中心位置，而且测

量点离锅底部 10mm，要满足这些条件必须通过制作相关的工装来使得

温度计的放置满足要求，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定的误差； 

 配锅的放置，配锅需放置在加热区域中间位置，如果放置不正确也将造

成将大的误差； 

 环境温度及气流的控制，环境温度的变化率和气流的速率也不可避免的

影响着测试的结果； 

 水银温度计测温性能，由于水银材料具有一定的惰性，对水温快速变化

的响应有一定滞后性，在水温达到最高温度的瞬间，水银温度计还来不

及反映容器内的真实水温。所以必须选用更精确迅速反映温度的测温

计，如铂电阻温度计。 

 读取水银温度计，水温最终通过人的肉眼观察，不同试验人员进行温度

测量时，就会带来一些随机误差，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上，由于水银材料的特性及人工读数所造成的误差，无法像热电偶式温

升记录仪更客观地反映产品事实，所以商用电磁灶能效试验需尽量使用快速反

应的温升测量装置。 

5 标准主要内容确定依据 

5.1 标准产品覆盖范围 

该标准适用于在餐饮行业和单位的饭店、酒楼、火车、轮船等场所使用的

电磁灶，即符合标准SB/T 10548的商用电磁灶，具体包括了汤炉、煲仔炉、大

锅灶、小炒灶和蒸箱等产品。 

5.2标准内容 

规定了商用电磁灶的能效限定值、节能评价值、能效等级、试验方法和检

验规则。 

该内容遵从 GB/T 24489-2009《用能产品能效指标编制通则》，也与我国常

规产品能效标准及已有灶具能效标准保持一致。 

5.2.1能效等级 

商用电磁灶能效等级分为 3 级，其中 1 级能效最高。当电磁灶额定功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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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8 kW 时，各等级的热效率值不应低于表 3的规定。 

表 3电磁灶（额定功率<8 kW）能效等级 

能源效率等级 热效率/% 

1 89 

2 87 

3 85 

当电磁灶额定功率大于等于 8 kW，且小于 18 kW 时，各等级的热效率值

不应低于表 4的规定。 

表 4 电磁灶（18 kW>额定功率8 kW）能效等级 

能源效率等级 热效率/% 

1 92 

2 90 

3 88 

当电磁灶额定功率大于等于 18 kW，且不超过 35 kW 时，各等级的热效率

值不应低于表 5的规定。 

表 5电磁灶（35 kW>额定功率18 kW）能效等级 

能源效率等级 热效率/% 

1 95 

2 93 

3 91 

达到 1 级要求的产品是先进、高效产品，目前市场上只有少数产品能够达

到；2 级为产品节能评价值，达到节能评价值的产品也是先进、高效产品，目

前市场上的比例也不多；3 级则为产品的能效限定值，低于该指标的产品为淘

汰产品，应该禁止其生产和销售。以电磁灶功率范围在 8～18kW 的产品为例，

各能效等级的产品所占市场份额期望值如表 6所示。 

表 6 各能效等级的产品所占市场份额期望值 

能效等级 所占目前市场产品份额 

2级以上 5%～10% 

3级以下 20%～30% 

5.2.2能效限定值 

    以产品标准为依据，能效限定值取自各产品标准规定值。 

5.2.3节能评价值 



 

13 

 

节能评价值是节能产品认证的依据，凡是能够达到或超过该值的产品，并

通过节能认证机构的审核认可，就可以在产品上粘贴节能标志，便于消费者快

速选择高效产品。 

根据起草组成员及有关专家讨论，根据本标准能效等级的划分原则，将产

品的节能评价值设定为能效等级的 2 级，产品的能效只有达到 2 级或者以上才

能申请节能认证。 

节能评价值的确定，可以保证那些技术力量强，设备先进的生产企业的产

品能够达到节能评价值的要求，而那些生产条件差，技术相对落后的企业则需

技术改进才能使其产品达到节能评价的要求。 

5.2.4试验与计算方法 

根据式（1）计算电磁灶的热效率： 

%100
106.3

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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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η ——热效率，%； 

c1 ——水的比热容，取4.18×10
3，单位为焦耳每千克开尔文[J/(kg·K)]； 

m1 ——水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c2 ——配锅的比热容，单位为焦耳每千克开尔文[J/(kg·K)]，铁锅取0.46×10
3，

铝材取0.92×10
3； 

m2 ——配锅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c3 ——锅盖的比热容，单位为焦耳每千克开尔文[J/(kg·K)]，按0.46×10
3计算； 

m3 ——锅盖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E ——消耗的电能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Δt ——温升，单位为摄氏度（℃），Δt = t2 - t1。 

 

 

《商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国家标准起草组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